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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组织实施。

各地对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使用和管理应进行严

格监管 ,做到专款专用 ,严禁侵占、截留或挪作它用。

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在依照有关规定支付给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后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有权要求该集

体经济组织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分

配和支付清单 ,并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和乡 (镇)政府

及时监督检查各项费用使用情况。由村 (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支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应建立财务

公开制度 ,定期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收支状

况。用于被征地农民生活安置的安置补助费 ,在农

民自愿的基础上 ,要逐步建立安置人员的社会保险

个人帐户 ,购买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 ,提供长期的

生活保障。

四、建立征地批后检查制度 ,督促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尽快建立征地批

后检查制度。每年年底要对本行政区域内征地批后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或重点抽查 ,检查拟定的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批准的

征用土地方案、征地批后实施程序是否合法、征地补

偿安置费用是否及时足额到位、被征地的农业人口

安置是否落实等。在检查中发现问题的 ,应及时纠

正 ;对存在违法行为的 ,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上级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对下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自

查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

不断总结经验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进一步落

实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自 2002年起 ,部建立国务院批准征用土地的征

地批后实施情况反馈制度。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要在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检查的基础上汇总

当年有关情况 ,包括征地批后实施有关工作到位、征

地补偿安置各项费用支付、被征地农业人口安置等

情况 ,于年底向部呈送报告。部根据情况进行抽查 ,

并通报抽查结果。

五、做好被征地单位和群众思想工作 ,妥善处理

信访反映的征地问题

征地工作群众性、政策性很强。地方各级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要深入基层 ,加强对《土地管理法》和

征地有关法律规定的宣传工作 ,使被征地单位和群

众了解有关法律规定 ,理解国家经济建设征用土地

的必要性 ,积极支持政府征地工作。同时 ,要不断改

进工作作风和方法 ,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 ,树立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依法行政 ,深入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的

形象。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民通过不同渠道反映的征地补偿安置问题

应高度重视 ,认真研究。应通过现场核实、联合办公

或公文督办等形式 ,依照法律规定 ,实事求是地处理

信访反映的问题。对补偿安置费用合法、到位 ,安置

途径基本可行的 ,要耐心做好宣传、解释和疏导工

作 ,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对补偿安置费用不合

法、没有足额到位、安置不落实的 ,应责成市、县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及时纠正 ;对侵占、截留、挪用征地补

偿安置费用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 ,应移交有关部

门依法严肃查处。各地要建立信访案件跟踪检查和

回访制度 ,及时进行检查处理落实情况 ,切实维护被

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遗留建设
项目用地处理意见的复函》的通知

2002年 2月 6日　　　鲁国土资发[2002 ]28号

各市国土资源局 :

2001年 9月 14日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就湖北省

国土资源厅关于解决遗留建设项目用地处理做出答

复 ,现将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遗留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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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意见的复函》(国土资厅函[2001 ]262号 ,以下简

称“复函”)转发给你们 ,结合我省实际 ,提出如下意

见 ,望一并遵照执行。

一、严格掌握遗留建设项目用地的界限。按“复

函”规定 ,凡原《土地管理法》(1987年 1月 1日)实施

后 ,新《土地管理法》(1999年 1月 1日)实施前批准

立项 ,已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或支付了征地补偿费用 ,

已经施工 (仅圈建围墙除外)或竣工的 ,但尚未依法

办理用地手续的建设项目用地均属遗留建设项目用

地。

二、认真进行处理。按“复函”要求遗留建设项

目用地未批先用 ,属违法行为 ,须依据原《土地管理

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在 1997年和 1998年冻

结占用耕地期间违法占用耕地的 ,应从严从重处罚。

三、违法用地的遗留建设项目 ,在依法处罚后 ,

以县为单位按项目相对集中逐级报省国土资源厅或

省政府 ,按原《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批准完善用地

手续。

四、1999年 1月 1日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发

生的非法占地 ,严格按新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需办农

用地转用和征地的 ,按项目 (不按批次)和有关规定

报省审批。

五、2001年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关于违法占

地完善用地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国土资发

[2001 ]11号) 、《关于认真清查违法用地妥善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完善用地审批手续的通知》(鲁国土资发

[2001 ]63号)和《关于认真清查违法用地妥善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完善用地审批手续的补充意见》(鲁国土

资办发[2001 ]64号)等文件 ,自即日起停止执行。今

后 ,遗留建设项目用地处理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复

函”和本通知为准。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遗留建设项目用地处理意见的复函

2001年 9月 14日　　　国土资厅函[2001 ]262号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 :

你厅《关于解决建设用地遗留问题的请示》(鄂

土资办发[2001 ]73号)收悉。经研究 ,现就有关问题

函复如下 :

一、凡原《土地管理法》1987 年 1 月 1 日实施

后 ,新修订《土地管理法》1999年 1月 1日实施前批

准立项 ,已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或支付了征地补偿费

用 ,已经施工 (仅圈建围墙除外)或竣工的 ,但尚未依

法办理用地报批手续的建设项目用地均属遗留建设

项目用地。

二、遗留建设项目用地未批先用 ,属违法行为 ,

须依据原《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在

1997、1998年冻结占用耕地期间违法占用耕地的 ,应

从严从重处罚。

三、违法用地的遗留建设项目 ,在依法处罚后 ,

可以县为单位报批 ,由所在省级人民政府按原《土地

管理法》有关规定批准补办用地手续。

四、尚未发生实际用地的遗留建设项目 ,仍需建

设用地 ,应按新《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重新核定征

地补偿费用标准 ,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不再

进行建设用地的 ,应按新《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处

理善后事宜。

五、请你厅根据上述要求 ,妥善处理遗留建设项

目用地问题 ,并加强依法行政 ,严格执法工作 ,确保

以后建设用地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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